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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止  

意向書及  

須予公佈交易和  

建議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 

 
 
茲提述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8 年 8 月 29 日、      

2018 年 10 月 9 日和 2018 年 11 月 2 日，有關本公司就出售中信海月能源    

有限公司及海南 –月東區塊的一項須予公佈交易和建議非常重大出售事項的  

公 告 （「 該 等 公 告 」）。 除 本 公 告 另 有 界 定 者 外 ， 本 公 告 內 所 用 的 詞 彙 具 有    

該等公告中所界定的相同涵義。  

 
根據意向書，出售事項的前提條件為洲際油氣向 Sta r  E l i t e，本公司的一家

全資附屬公司於意向書日期起兩個月之內交付銀行函件。根據意向書，洲際

油氣必須以銀行函件確認，洲際油氣有充足財務資源或發出銀行函件的銀行

已同意向洲際油氣借出充足資金，以支付代價。  

 
本 公 司 謹 此 通 知 股 東 和 潛 在 投 資 者 ， 在 本 公 告 日 期 洲 際 油 氣 並 未 向      

S ta r  E l i t e 交付銀行函件，而由於洲際油氣並未向 Sta r  E l i t e 交付銀行函件，

根 據 意 向 書 的 條 款 ， Sta r  E l i t e 已 向 洲 際 油 氣 發 出 終 止 意 向 書 的 通 知      

由 2019 年 4 月 10 日起生效。由於意向書已終止，出售事項將不會進行。  

 
 

承董事會命  

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  

孫玉峰  

 

香港， 2019年 4月 10日  

 
 
在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孫玉峰先生、索振剛先生、孫陽先生和李素梅女士，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陳健先生

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、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。 


